附件2

关于《门头沟区人工智能场景应用促进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一、编制情况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进一步落实市、区决策部署，支撑全区战略布局，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以场景应用促进产业发展。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起草了《门头沟区人工智能场景应用促进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该管理办法结合我区实际，并借鉴其他地区的相关措施，在征求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审计局、区统计局、中关村门头沟园管委会等相关政府部门意见并依照各单位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后，已提交法务审核通过。
2、 文件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门头沟区人工智能场景应用促进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贯彻国家相关意见、落实市区部署，设立引导资金，推动人工智能与多领域融合并促进产业发展，资金服务本区 “三大产业” 跃升等三个核心导向，不重复支持已获区级财政资金且存在功能交叉重复的项目；项目分场景建设和场景创新两类申报，前者由区属单位申报，单个项目资金不超200万元，后者由企业对接区属单位获合作确认函后申报，单个项目政府支持不超50万元；评审环节由区经信局组织专家技术评审、区财政局预算评审，报区政府审议通过后签订任务书，引导资金按“先行拨付70%，验收后拨付剩余30%” 原则下达，场景建设项目全额从引导资金列支，场景创新项目引导资金支持70%（上限50万元），相关管理费用从引导资金列支；监督管理上，区经信局和区财政局分别负责项目进展与资金使用检查，对违规行为依规处理，骗取资金者将被通报、追回资金及利息且三年内不受理其申请，涉嫌违法则移送司法机关；项目完成后由区经信局会同区财政局组织验收，通过后拨付剩余资金，承担单位需在3个月内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审计，未按期验收或验收未通过需按要求说明、整改，整改仍不通过则终止项目、纳入信用记录且三年内不受理申请，资金需收回，项目变更需报相关部门评审；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内可依政策及实际情况调整，由区经信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